关于《淮南市城镇燃气管道“带病运行”问题
专项治理实施方案》的起草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一、起草背景
为深刻汲取河北燕郊城镇燃气爆炸事故教训，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加强城镇燃气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安徽省城镇燃气管道“带病运行”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等法律法规及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市燃气目前存在的实际问题，我局牵头起草了《淮南市城镇燃气管道“带病运行”问题专项治理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方案》）。
二、主要内容
《方案》总体框架与省文件相同，共分4个部分。
第一部分：总体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特别是城镇燃气管道“带病运行”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聚焦城镇燃气管道“带病运行”问题和瓶装液化石油气全链条，联动正在开展的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和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面查找整治城镇燃气安全风险隐患，加快推进燃气管道老化评估和更新改造，严厉打击涉燃气安全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燃气事故发生，确保城市安全有序运行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第二部分：重点任务。包括7个方面内容，一是开展全覆盖排查核查。重点全面摸清燃气管网底数，排查户外燃气管道及用户户内管道、阀门和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生产、储配、充装、供应、配送、使用“全链条”的安全风险和事故隐患。二是推进风险隐患整改。对燃气管道被违规占压、损毁、穿越密闭空间等安全隐患问题，要立行立改，不能立即整改到位的，制定并严格落实管控措施，限期整改到位。对燃气管道材质、使用年限等问题，以及对使用无熄火保护灶具、可调式减压阀等安全隐患，建立台账清单，限定整改时限，实施闭环整改，实行动态清零。三是推进燃气管道更新改造。建立动态评估机制，按照住建部、发改委《城市燃气管道老化评估工作指南》的具体标准要求，对燃气管道定期开展评估。根据评估结果，明确更新改造计划及项目清单，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加快推进更新改造项目实施。四是强化燃气管道及设施日常管理。督促建设、勘察、设计、监理、施工及管道燃气等各单位落实燃气管道安全保护的措施，压实燃气企业主体责任，及时发现并上报违规施工、擅自改装或安装管道和设施、损坏燃气计量装置等各类违法行为。五是加快推进城市生命线工程建设。在一期建设基础上，将燃气安全监测预警拓展至城市工商企业燃气用户终端、瓶装液化石油气等领域，并延伸至县城。推进全市液化石油气企业建设智慧化管理平台，并接入城市生命线系统，实现瓶装液化石油气充装、运输、配送全流程实时监测。六是规范燃气经营市场秩序。加强燃气经营许可审批管理，由市住建局负责全市燃气经营许可审批。并加强瓶装液化气从业人员管理，对违法违规的送气服务人员，主动向社会公开，吊销从业资格证书，坚决落实液化气全链条监管责任。七是加大执法处罚力度。深入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完善行刑衔接机制，严厉打击瓶装液化石油气“黑瓶”“黑气”“黑窝点”、跨区经营、非法掺混二甲醚、违规倒装以及充装自非自有气瓶和制售假冒伪劣燃气灶具、阀门、软管等违法违规行为。
第三部分：工作安排。共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动员部署阶段（即日起至2024年4月20日）。各县区、各有关部门组织动员部署，制定本辖区、本行业专项整治实施方案。二是攻坚治理阶段（4月21日至6月底）。全面排查治理风险隐患，建立治理台账，限期整改，切实消除燃气管道“带病运行”等问题风险隐患。三是巩固提升阶段（7月1日至2024年底）。建立严进、严管、重罚的城镇燃气市场监管机制，持续提升城镇燃气本质安全水平，建立健全燃气管道“带病运行”问题治理体系。
第四部分：保障措施。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统筹协调作用，明确责任分工，加强工作指导，切实推进治理工作深入高效开展。二是全面压实责任。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地方党政领导责任，构建市、县（区）、街道（乡镇）、社区（村）、燃气经营企业全方位立体式燃气安全管控网络。三是落实政策保障。坚持城镇燃气经营公用事业属性，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特别国债等政策性资金支持，拓展融资渠道。引导实施“瓶改管”和“气改电”，降低和消除燃气安全风险和事故隐患。四是强化督导检查。建立调度通报、督导评估、督办交办、警示建议、重点约谈等工作机制，做到紧盯不放、一抓到底。五是加强宣传引导。通过各种途径加大燃气安全宣传，提高广大燃气用户安全用气、防范安全事故发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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